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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四届六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4月

27日召开了公司董事会四届六十五次会议。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。

会议应参加本次通讯表决董事会的董事7人，实际参加通讯表决董事

会的董事7人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审

议并通过以下决议： 

 

一、关于公司对金融工具及收入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

同意公司将按照中国财政部发布的以下会计准则执行公司的会

计政策，包括：  

（一）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  

（二）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—金融资产转移》  

（三）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—套期会计》  

（四）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—金融工具列报》  

（五）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—收入》 

同意公司将于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上述新准则。 

表决结果: 7票同意, 0票反对, 0票弃权。 

 

二、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

构的预案 

同意继续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和罗

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担任公司 2018 年度的境内和境外的审计

机构，服务内容为： 

1、公司季度报告、中期报告咨询 

2、公司及重要子公司法定审计 

3、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年度审计报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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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新制订及修订的会计准则培训 

5、海外业务税务风险评估咨询 

基于 2017年审计服务范围，2018年审计收费不高于 2017年。 

表决结果: 7票同意, 0票反对, 0票弃权。 

本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三、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

表决结果: 7票同意, 0票反对, 0票弃权。 

 

四、关于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增申请不超过32亿元借款的议

案 

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增申请不超过32亿元借款期限不

超过5年。 

表决结果: 7票同意, 0票反对, 0票弃权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